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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李珊（化名）的
父亲李海（化名）和另一名亲戚
在一次驾驶快艇出海后失踪，
事发3天后快艇被找到，船体上
有碰撞痕迹。约半个月后亲戚
纪某某遗体被找到，经鉴定为
溺水而亡。同年 10 月，李海的
部分骸骨被找到。两年多的时
间，李珊姐妹辞职寻访并拿出
50 万元悬赏为父追凶。后来，
一男子找到李珊，称其为与李
海快艇碰撞船只的船员。自
此，肇事船只和相关人员浮出
水面，2023年5月，肇事船只船
长孙某某被刑拘。2024年3月，
该案一审开庭，检方以交通肇
事罪向孙某某提起公诉。孙某
某在庭上承认发生碰撞，他还
曾告诉另外 5 名船员不要将此
事说出去。2024年12月30日，
此案一审开庭宣判。记者从李
珊姐妹俩的代理律师付建处获
悉，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法院以
交通肇事罪判处孙某某有期徒
刑 13 年，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74.5万多元。李珊告诉记者，她
对判决结果并不满意，准备向
检察院申请抗诉。

父亲驾驶快艇出海后失踪
姐妹俩辞职为父追凶

李珊回忆，2021 年 5 月 9
日，父亲李海和一位亲戚当天
下午3点40分从码头驾驶快艇
出发，去收回此前放置的网具，
却没想到再也没回来。“那天晚
上11点多，父亲一直没有回家，
电话也打不通，我很担心，便开
车去码头。码头负责人安排了
一艘船进行搜救，但一无所
获。”

事发后第三天，李海的快
艇在距离码头约 1 公里的海岸
边被发现。“当时现场只有船，
我爸和那位亲戚都不在。围观
的一位老渔民发现，白色的船
体上有红蓝颜色的漆痕，猜测
船此前可能遭受过撞击。”

为了追查父亲的下落和找
出撞击父亲船只的肇事者，李
珊和妹妹果断辞掉了工作。她
们每天早上像上班一样来到周
边沿海城市的岸边调查，威海、
青岛等地海边小渔村，都留下
了她们寻访的足迹。

在追凶的过程中，姐妹俩

遇到过很多骗子，“有一个假线
索硬生生耽误了我们4个多月，
还被骗走不少钱。”李珊表示，
在走访的过程中，她们发现，自
己可能曾和父亲的遗体擦肩而
过。“事发那年的5月底、6月和
7月，疑似父亲的遗体被岸边渔
民发现，但很快被潮水带走
了。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找到
父亲完整的遗体。”

悬赏 50万元找到嫌疑人
一审被告人当庭翻供

事发后，烟台海警局海阳工
作站发布了悬赏通告，通告上显
示，一艘“白色快艇”在中心渔港
海域至连理岛东南侧海域之间
翻沉，造成两名船员死亡，经勘
验，该船后方有碰撞痕迹。

为了更快获得线索，李珊
和妹妹自费将悬赏金额增加到
了 50 万元。2023 年 5 月，一名
与李海同村且相熟的男子向李
珊举报，是孙某某驾驶的船只
撞击了李海的快艇。“他说自己
当时就在孙某某的那条船上。
后来海警将孙某某带走刑拘
了。”

2024 年 3 月 28 日，该案在
海阳市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判
决书显示，检方指控，事发当日
上午，被告人孙某某无证驾驶

“旭永”号游艇载着5人进行捕
捞作业。当日晚上约 8 时在返
回码头途中，被告人孙某某驾
驶船舶与被害人李某、纪某某
所在的三无船舶发生碰撞事
故，后驾船离开现场。2021年5
月26日被害人纪某某的尸体被
发现；同年10月13日被害人李
某的部分骸骨被发现。

经有关部门鉴定，纪某某
系生前溺水死亡。经相关部门
认定，“旭永”轮应对本起事故
负主要责任，三无船舶应负次
要责任。公诉机关认为，被告
人孙某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
三条规定，应当以交通肇事罪
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

孙某某在庭上大概描述了
事发经过，“说撞船之后，他喊
了两声并上前查看了情况，发
现被撞快艇上的两个人已经没
有了呼吸，他就走了。”当时孙
某某在庭上一直表示，在他撞
到李海的快艇之前，“已经有其
他船撞到我父亲的快艇导致其
身亡，但孙某某拿不出任何有
力的证据支撑他的说辞。”李珊

表示，孙某某曾在做笔录时说
自己是在8点左右撞船，“他的
另外 5 名船员笔录上说的时间
也都是8点左右，但在庭上孙某
某当庭翻供，称自己是在 10 点
多才撞的船。”

肇事船主一审获刑 13年
受害者家属向检方申请抗诉

2024年12月30日上午，该
案在海阳市人民法院开庭宣
判。李珊的代理律师付建表
示，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孙
某某有期徒刑 13 年，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74.5万多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孙某某
违反海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驾驶船舶发生交通事故。孙某
某查看两名被害人无反应后驾
船离开现场，并嘱咐同船的5人
别将此事外传。因逃逸致人死
亡，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构
成交通肇事罪。公诉机关指控
其罪名成立，应予惩处。被告
人孙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
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可酌
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孙某某犯
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
三 年 ，赔 偿 各 项 经 济 损 失
745287.6元。

判决书显示，在案证据相
互印证证实孙某某驾驶船舶返
回途中与李某、纪某某所在快
艇发生碰撞。经鉴定，从被撞
快艇上提取的油漆与“旭永”号
快艇上的蓝色油漆系同种油
漆。在场的 5 名船员均证实大
致碰撞时间。孙某某到对方快
艇上查看后，提出二人已没有
意识，未采取救助措施，随即驾
船离开。

付建称，受害者家属认为，
孙某某和船员所犯的应是故意
杀人罪、非法捕捞罪、包庇罪或
者他们为共同犯罪，“此次宣判
的罪名和量刑都和她们预期的
相差甚远，因此姐妹俩当庭表
示向检察院申请抗诉。”对于罪
名争议，法院在判决书表明，经
查，在卷证据显示孙某某发生
事故后，肇事逃逸，经法医鉴定
纪某某系溺水死亡，应当构成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而不
成立故意杀人罪。

李珊说，她目前并不知道
被告人孙某某是否要进行上
诉。李珊称，她还想以包庇罪
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当
时在孙某某船上其他 5 名船员
的责任。 本报综合消息

网络购物已成为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消
费者足不出户便可以购买商品，收到不满意的
货物也可以在平台规定的期限内退换货。但
是，如果商家以退货商品出现影响二次销售的
瑕疵为由拒绝退款怎么办？

手镯退货有划痕手镯退货有划痕，，谁担责谁担责？？

2024年3月10日，刘女士在网购平台“星愿
首饰官方旗舰店”下单购买了某款手镯，实付款
91500元。当月19日，刘女士因为手镯佩戴效
果不佳，遂在网购平台上发起“7 天无理由”退
货退款申请，退款金额91500元。

星悦公司是网购平台“星愿首饰官方旗舰
店”经营者，2024年3月21日，星悦公司同意退
货，并留言表示“提示退货申请通过后，会安排
利达物流企业上门取件，无需选择‘上门取
件’，为了保护商品安全，请勿自行退回。”次
日，星悦公司安排的利达物流企业工作人员来
到刘女士家取件退货。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两
天后星悦公司拒绝退款，理由是：“退回的商品
经验收有试戴痕迹，手镯上有明显划痕，需要
由珠宝工艺师进一步评估，因为平台退款有时
间限制，我们先暂缓您的退款”，并将手镯寄还
给了刘女士。刘女士对此十分生气，拒收了快
递。星悦公司收到手镯后，依旧未给刘女士退
款。

刘女士表示，自己在申请退货时已经拍摄
了手镯外圈的360度环绕视频，以及手镯两边
开合位置的局部视频，经星悦公司确认后才同
意了自己的退货申请。同时，自己在退货过程
中的全部操作均按照星悦公司的指引进行，退
货时利达物流企业是星悦公司指定的，运费由
星悦公司自行承担，利达物流企业的工作人员
在取件时也对商品进行了检查并拍照。星悦公
司以手镯表面有划痕等损伤影响二次销售为由
拒绝退款，自己不能接受。刘女士于是向一审
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判决解除合同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二审维持原判二审维持原判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
一中院）经审理后，判决刘女士与星悦公司签署
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于2024年3月21日解除，
星悦公司退还刘女士91500元。

星悦公司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诉。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手镯是价格

不菲的贵重首饰，星悦公司为此设定了明显有
别于普通网购商品退货流程的标准和要求，其
中的取件和运输环节，更是由星悦公司指定的、
与星悦公司有长期合作关系的第三方利达物流
企业进行，运费由星悦公司自行承担，且星悦公
司的客服部门多次明确指引刘女士“我们会安
排XX物流上门取件”“请勿自行退回”“我们将
给您发送退货短信链接，您可点击预约XX物
流上门取回商品”，还告知刘女士先不要封箱、
以便利达物流企业上门取件时拍摄核验。通过
星悦公司一系列颇有针对性的安排，可以确认
星悦公司对相关风险已具有较为充分的认知，
也试图确保贵重首饰在退货运输中的风险尽量
处于己方可控的状态。星悦公司设置的退货流
程，选择自己信赖的利达物流企业来实施取件
和运输，实质上已将星悦公司对风险的控制力
渗透、延伸到了取件和运输环节中。

从刘女士的视角来看，则足以确信利达物
流企业就是星悦公司委派上门取件并承运退货
商品的、利达物流企业的当场核验就是代表星
悦公司进行的核验。因此本案中，当刘女士把
涉案手镯交付给利达物流企业且利达物流企业
经当场核验后完成取件行为之时，该手镯损毁、
灭失的风险即从刘女士处转移了，不再由刘女
士承担。至于利达物流企业与星悦公司之间对
于核验的标准和范围有何约定、如何对接等事
宜，均与消费者无关。

星悦公司以涉案手镯表面现存的划痕等损
伤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款，然而，星悦公
司并无证据能够证明刘女士应对该些损伤的形
成负责，也无证据能够证明涉案手镯在被交付
给利达物流企业时的安置状态或表面形状存在
明显瑕疵。

综上，上海一中院驳回星悦公司诉请，维持
原判。 本报综合消息

电信网络诈骗出现“线上诈骗+线下取
钱+车手投送”模式的同时，警方反诈劝阻
也在不断以快制变，确保群众财产安全。
近日，崇明警方通过反诈平台预警、警银联
动机制、上门耐心劝阻，帮助受害人识破杀
猪盘骗局，避免成为诈骗“工具人”，成功拦
截20.8万元现金。

2024 年 12 月 22 日 14 时 40 分许，崇明
公安分局长兴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下发线
索，称辖区内有居民从银行账户中取出大
额现金，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派
出所立即启动警银联动机制，排查辖区银
行近日大额取款人员。

不久，有银行网点反馈称，当日 14 时
许，一王姓客户提前申请，从账户取出20.8
万元现金。民警第一时间与王先生取得电
话联系，告知其可能遭遇诈骗，切勿将现金
交给他人，并以最快速度赶至王先生家开
展调查。

王先生见民警询问他取钱的事，起先
一脸冷淡，当听到最近发生多起“线下取
金”的真实诈骗案例后，逐渐警惕起来，联

系到发生在他身上的类似剧情，王先生惊
出一身汗，最终向民警吐露出实情。

原来，2024 年 12 月初的时候，王先生
在聊天平台搭识了头像为女性的网友“小
妹”，时间一长双方聊得暧昧起来。一次

“小妹”说起她在网上做投资生意，有不错
的投资收益，并鼓励王先生也进平台投
资。王先生苦于钱不多没行动，“小妹”爽
快地说可以借钱给他，并向他要到了银行
账号。王先生以为“小妹”只是说说而已，
不想当月21日当天，王先生真的收到了一
笔20万元人民币的陌生转账。

当时，“小妹”告诉王先生，这钱是她让
外地的姐姐借给他的，如果王先生用来投
资的话，平台需要兑换成港币才能投资，而
且私下兑换更合算。王先生心存感激，于
是在“小妹”出谋划策下，以“给公司员工发
工资”的由头，向银行提出大额取现申请，
顺便把自己8000元的零用钱也捎上。民警
上门前，顺利取出现金的王先生正等着“港
币承兑商”驱车过来换兑，这个“港币兑换
商”也是“小妹”给他牵的线，王先生很笃

定。
经过一个小时的劝阻，王先生总算在

“承兑商”赶来前清醒过来，并配合民警成
功抓获前来取现的“承兑商”李某。

面对民警讯问，李某如实交代了给诈
骗分子充当“取现车手”的犯罪事实。据交
代，李某明知是在帮诈骗分子取钱的情况
下，禁不住每天800元雇佣费的诱惑，通过
聊天工具谈妥，成为诈骗团伙的“取现车
手”。另外，李某并不与诈骗分子面对面接
触，取现指令、金额、地址等都是通过聊天
工具发出，取回现金后也是按指令放于指
定位置，佣金实行日结，聊天信息及时删
除。

经查，民警联系到被骗20万元的外省
受害人苏先生。苏先生在当地公安民警的
陪同下将被骗钱款领回，并赠送锦旗表示
感谢。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帮信罪
已被崇明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综合消息

父亲出海失踪 姐妹辞职为父追凶

骗子套路深！20.8万元诈骗款“险入虎口”

网购9万余元手镯

为何不让退为何不让退？？


